
附件1
自治区青年拔尖人才培养项目人选

申  报  书
（2024年）

            申    报   人：                          
         申报单位（盖章）：                         
         推荐部门（盖章）：                         

       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自治区党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人 选 基 本 情 况
	姓  名
	
	性别
	
	民族
	
	照

片

	出生日期
	
	政治

面貌
	
	籍贯
	
	

	毕业院校及专业
	
	学历学位
	
	

	参加工作时间
	
	专业技术职称/

职业资格
	

	工作单位及职务
	
	身份证号
	

	联系地址
	
	联系电话
	

	单位类别
	    （□高校 □科研院所 □企业 □其他）

	从事专业（一级学科）
	

	教育经历（从大专或大学填起，包括国外教育经历）

	起止年月
	学    校
	专  业

	
	
	

	
	
	

	
	
	

	
	
	

	
	
	

	主要专业工作经历（含国外研究工作经历）

	起止年月
	工作单位
	职  务
	职  称

	
	
	
	

	
	
	
	

	
	
	
	

	
	
	
	

	国内外学术团体任职情况

	起止年月
	学术团体名称
	职  务

	
	
	

	
	
	

	
	
	

	
	
	

	获奖和获基金资助情况

	年 度
	奖励种类
	获奖项目名称
	等次
	排名

	
	
	
	
	

	
	
	
	
	

	
	
	
	
	

	
	
	
	
	

	年 度
	奖励种类
	基金项目名称
	金额
	排名

	
	
	
	
	

	
	
	
	
	

	
	
	
	
	

	
	
	
	
	

	代表论文和著作

	题   目
	发表时间
	刊物名称
	国  别

	
	
	
	

	
	
	
	

	
	
	
	

	
	
	
	

	
	
	
	

	
	
	
	

	
	
	
	

	主要创新业绩成果（限800字）

	

	本人承诺提交的申报材料中所有内容真实可靠，由于提供内容不真实所产生的一切后果，本人愿承担全部责任。特此承诺。

申报人签名：                                        年   月   日

	培养期内主要任务、实施计划、绩效目标（限1000字）

	

	单位推荐意见
	负责人（签名）：                               （盖  章）

                                             年   月   日



	行业协会（专业学会）推荐意见
	协会名称
	
	联系电话
	

	
	负责人（签名）：                               （盖  章）

                                             年   月   日



	地级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或自治区行业主管部门意见
	


注：（1）此表仅为样表，栏目空间预留不够时可根据需要自行调整；（2）行业协会（专业学会）和同行专家推荐人选可不经单位盖章确认，经单位推荐人选不需行业协会盖章或专家签字确认；（3）本表分别报自治区社科联或科协、地级市人社局或自治区行业主管部门、自治区人社厅。

附件2

自治区青年拔尖人才培养项目人选基本情况信息表

	序号
	姓  名
	性

别
	民族
	出生

年月
	政治

面貌
	工作单位及职务
	专业技术职称/职业资格等级
	最高

学历
	毕业院校
	所学专业
	所属行业
	推荐方式
	联系电话

	
	
	
	
	
	
	
	
	
	
	
	
	
	

	
	
	
	
	
	
	
	
	
	
	
	
	
	

	
	
	
	
	
	
	
	
	
	
	
	
	
	

	
	
	
	
	
	
	
	
	
	
	
	
	
	

	
	
	
	
	
	
	
	
	
	
	
	
	
	

	
	
	
	
	
	
	
	
	
	
	
	
	
	

	
	
	
	
	
	
	
	
	
	
	
	
	
	

	
	
	
	
	
	
	
	
	
	
	
	
	
	

	
	
	
	
	
	
	
	
	
	
	
	
	
	


申报/复核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注：（1）所属行业分别填写：工程经济、教育、医疗卫生、农业、社科文化、财税、金融、法治；（2）推荐方式分别填写：单位推荐、行业协会（专业学会）推荐、同行专家推荐；（3）本表分别报自治区社科联或科协、地级市人社局或自治区行业主管部门、自治区人社厅。

附件3
	自治区青年拔尖人才培养项目人选业绩成果一览表

	申报单位（盖章） :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参加工

作时间
	
	专业技术职称/职业    资格
	

	何时毕业于何学校
	
	所学专业
	　
	从事专业
	　
	联系电话
	　

	
	
	
	
	
	
	邮    箱
	　

	业绩(200字以内)
	现任****单位****职务，从事******工作，开展了********，主持或参与********研究（开发、建设），主编****等专著**部，授权发明专利**项、实用新型专利*项，获省部级科技进步*等奖*项（排名第*），荣获**********称号。

	成果
	

	奖项
	

	注：（1）近5年取得成果、奖项填获奖年限、奖励部门、具体名称；（2）此表需精炼填写，限定1页单面打印，加盖单位公章；（3）本表分别报自治区社科联或科协、地级市人社局或自治区行业主管部门、自治区人社厅。


附件4

自治区青年拔尖人才培养项目

同行专家推荐表

	专家姓名
	工作单位、职称及专业
	手机号码

	
	
	

	
	
	

	被推荐人姓名
	
	工作单位、职称及专业领域
	

	推荐理由
	专家签字：                        年    月    日

专家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5

自治区青年拔尖人才培养项目

推荐名额控制表

	序

号
	单 位
	推荐

名额

（人）
	推荐范围及要求

	1
	银川市
	15
	1.各地级市推荐范围为除中央驻地单位和自治区国资委管理企业外的市县（区）企事业单位；

2.各地级市在推荐时，要结合各地人才状况，充分考虑社科、教育、工程经济、农业农村、医疗卫生等领域人才的分布和比例，避免推荐人选在某个行业扎堆。

3.各地级市推荐名额中县乡人才不少于30%，“六新六特六优”产业领域人选不少于40%。

	2
	石嘴山市
	10
	

	3
	吴忠市
	10
	

	4
	固原市
	10
	

	5
	中卫市
	10
	

	6
	宣传部
	10
	自治区属哲学社会科学、新闻宣传、文学艺术、图书出版、文化体育、文旅产业有关单位和宣传部直属企事业单位，含宣传文化系统以外我区各类高校、科研院所从事哲学和社会科学相关人选(从高校选拔比例原则上不超过30%)。

	7
	金融办
	5
	驻宁金融机构省级分行(分公司）、区属金融企业。

	8
	教育厅
	20
	自治区高等院校、中职院校以及教育厅直属中小学，其中高教推荐人选不低于80%。教育领域社科类人选报送自治区党委宣传部。

	9
	工信厅
	20
	中央、自治区属工程、经济等企事业单位和工信厅直属企事业单位，向民营企业重点倾斜，其中产业类和企业类人选不低于80%。

	10
	司法厅
	5
	自治区公检法司部门、各律师事务所、司法鉴定和公证机构专业技术人才（含法医鉴定、理化检验等岗位专业技术类公务员）。

	11
	财政厅
	5
	自治区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中介机构中从事会计、审计、税务等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

	12
	农业农村厅
	20
	自治区属农林水牧渔企事业单位和农业农村厅直属企事业单位，向农科院及农业龙头企业等重点机构倾斜，重点产业人选不少于50%。

	13
	卫健委
	20
	自治区属医疗卫生机构和卫健委直属企事业单位，其中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自治区人民医院、宁夏中医研究院等推荐人选不低于70%。

	合 计
	160
	




